
1

2019 年第 3 期

（总第 3 期）

南京市法学会 2019 年 11 月 14 日

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运营中法律问题
及对策研究

南京市民政局课题组*

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也称智慧养老，实践中通常有“虚

拟养老院”之称。主要是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，通过线上线

下互动，为老人提供便捷优质的养老服务。随着人口老龄化、

高龄化速度的加快，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难以满足老年人多

样化的养老需求，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的优势极为突出。既

能够更加个性化、规范化、便捷化以及智能化地为老人提供

更为优质的服务，克服居家养老供求不平衡、不匹配的局限

性，还能以更低的成本、更高的效率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

享受同等条件的人性化关爱与社会化服务，较好地解决高龄、

空巢、特困老人生活困难和缺乏精神慰藉的难题。

一、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运营及法律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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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由居家养老信息平台（运

营商）、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机构（供应商）和老年人（消费

群体）三方组成。南京市已建成的南京市养老服务综合平台

（市级信息平台）是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。

市级信息平台下设区级平台（分级平台，也包括社会组织自

建平台），由区级平台具体整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社会组

织、资源等为老人提供各种类型的居家养老服务。居家养老

服务中心或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信息即时采集、即时上传至

各区级平台，再由各区级平台汇总后上传至市级平台，接受

南京市民政局的监督和管理。各级平台与社会组织通过信息

上下传递、互动管理，形成有效调配社会服务资源、加强便

民利民服务、提高服务效率、利于政府服务管控的“互联网

+”居家养老服务管理模式。

南京市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不仅包括基本服务的

五助：助医、助洁、助急、助浴、助餐，还将服务项目内容

拓展到探望、护理、助学、助聊、助乐、助购等十四项助老

服务。既满足老人的物质服务需求，又提升了老人精神文化

需求，给予老人更多的关爱与获得感。此外，多样化的智慧

养老终端及时高效地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元化

的养老服务。穿戴式设备能对人体进行健康状态监测，固定

式、非接触式设备能及时发现危险，移动式设备可以实现老

人实时定位、导航、紧急呼叫等服务，便携式智慧养老终端

则可以为上门服务提供巨大帮助。目前，南京市建成养老服

务综合平台，实现养老服务管理信息化，通过市养老服务呼

叫平台 12349，为居家老人提供“咨询、转介、跟踪、评估”

的一站式养老服务。总体而言，南京市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

老服务取得较大成效。

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正逐渐系统化、科学化、

规范化，国家、各省市也逐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，以推

动和保障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的良性运行。但当前，

我国暂无针对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制度的专门法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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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以行政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指导为主。南京作为“互联网+”
居家养老事业发展前沿城市，截至 2018年 11月，已陆续出

台 65个养老政策文件，其中居家养老类政策文件 26个，综

合性政策文件 22个，为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的发展做出了

重要贡献。总体上看，南京市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工作在

基本设施、队伍建设、安全保障、监管体系等重要环节已经

初步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制度保障体系。但由于“互联网+”
居家养老事业发展起步时间短，涉及主体种类多样，法律关

系复杂，现行出台的各项文件难以满足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

老事业的发展需求。

二、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运营中法律问题及原因分

析

1、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运营中面临的法律问题

第一，供需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界定模糊。主要表现有：

运营商和供应商法律主体责任不明晰，合同履行、服务规范

与市场监管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规指导等等。

第二，流程及标准混乱。目前尚未形成现代化服务业具

有的运营模式和工作流程，服务质量、速度、成本等运营基

准及标准还不统一，服务运营相关利益方的责权利缺乏法律

及制度规范。

第三，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。智慧养老服务和老年消费

群体的特性，使得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和老年

消费群体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，且老人难以根据自身需求

与养老服务供应机构的评价状况进行选择。

第四，老年人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权难以保障。目前市

场上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均需老年人随身佩戴相

关设备来对其日常生活进行实时监控，容易对老年人自身的

生活隐私造成侵害，也容易让不法分子利用漏洞危害老年人

财产及人身安全。

第五，监管相对滞后。政府尚未出台针对“互联网+”
居家养老服务的监管条例，也未设立相关监管部门或是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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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监管服务对其加以规范，导致监管方未能独立于运营

方、供应方，形成问题难暴露、难解决的局面。

2、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法律问题的成因

第一，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，缺

乏高阶位法律法规。尚未出台专门针对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

老服务相关特殊性立法，现有部分与其有关的法规政策缺乏

前瞻性、系统性和稳定性，并且相关法规细则也不够清楚明

晰。

第二，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维权制度及信息反馈

渠道不健全。在平台设计上仍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及

时有效的反馈机制，难以保障老年消费群体的权益，也阻碍

了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。

第三，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及时有效的问题处理

机制。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主要着重于养老服务供

应商与老年消费群体的匹配功能，尚未形成完善的“互联网

+”养老服务流程。

三、完善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运营法律的对策建议

第一，加强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运行管理法律规范。

在国家和各地出台的一系列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政策法

规基础上，政府部门要加大立法力度，构建针对“互联网+”

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体系，并强化其实际可操作性；做好“互

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的顶层设计，同时兼顾发展中后期的

政策支持，如明确资金要求、基础设施建设规定、社会养老

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等等。

第二，明确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利益相关者的权

利义务与法律地位。一是明确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服务、

人员及收费要求；二是明确老年消费群体的权利和养老服务

提供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；三是加强政府监管体系建设；四

是规范平台运营商内部工作流程；五是软件供应商应与平台

运营商、服务供应商划分明确责任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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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完善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流程及运营机制。

建立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权责清晰、可操作性强的行

业标准和规范，明确服务质量、服务标准和服务成本，细化

运营流程。可借鉴“互联网+”行业普遍使用的“网络市场

经济户口”运营管控体系，驱逐信用较差且服务质量低的养

老服务机构离开市场，形成“良币驱逐劣币”的良性循环，

促进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。

第四，建立完善独立的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监管

体系。一是加强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信用体系建设，

建立统一的监管平台；二是重视宣传和普及“互联网+”居

家养老服务的相关信息，发挥老年消费群体的反向监督评估

功能。在监督、评估、管理过程中，政府和社会力量可充分

依托“互联网+”的发展潮流，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尤其是智

能化技术，缓解监督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。

第五，整合资源优化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管

理。建立统一的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平台，综合管理

各地区各层次的老年人信息，形成权责明确的管理运营体系，

促进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，为老年群

体提供更为及时、贴心的居家养老服务。

抄送：江苏省法学会，市委政法委委领导、市法学会常务理事，
各区委政法委、市委政法委各处室、各研究会、各区法学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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